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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计电算化的纵深发展
,

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
。

面对日益增

多的企业所使用的会计电算化系统
,

如何有效地开展审计工作
,

以取得正确的审计结论
,

则

是审计人员所关心的问题
。

绕过计算机审计
,

本是一种带有较大风险的审计方法
。

而在现阶

段的条件之下
,

由于实用的审计软件屈指可数
,

加上审计人员所掌握的计算机知识的有限

性
,

致使审计人员不得不权且采用这一方法
。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之下
,

尽可能在审计过程中

把握住每一影响审计结论的重大问题
,

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审计风险
,

取得有力的审计证据
。

而其中
,

被审单位所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的合规性及其甩帐的合法性
,

正是电算化审计过程

中不可忽视的两大问题
。

一
、

被审单位使用会计核算软件的审查

在我国
,

会计核算软件按其开发的 目的可分成两大类
。

一类是用于公开在市场销售的通

用会计核算软件
,

另一类则是非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

包括主管部门推广使用
、

定点开发以

及 自行开发等几种来源
。

对于前一类会计核算软件
,

应当通过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的 评

审
,

而对于后一类的会计核算软件
,

则应当根据省
、

地 (市 )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

该评审的还是应当评审
。

一般地说
,

被审单位使用的会计核算软件 已经通过评审
,

说明该软件已符合财政部规定

的《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的要求
,

然而
,

被审软件是否有更高的版本
,

也应 当引起审

计人员的关注
。

在有更高版本而未被采用的情况下
,

审计人员应当分析其不被采用的原因
,

特别应当审查现有软件是否符合现行会计制度的要求
,

并将审查情况在审计工作底稿上加

以反映
。

由于种种原因
,

市场上仍然有部分会计核算软件未经评审而公开销售
,

而不少企业单位

正是使用这种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

在对这些企业单位进行电算化审计中
,

如果审计人员忽

略这一事实
,

而直接去对该单位的电算化系统进行审计
,

便会与制度相悖
。

为此
,

就必须在进

行电算化系统审计之前
,

先对该软件的基本功能予以审查
,

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会计核算软

件基本功能规范 》的要求
,

并参考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的有关规定
,

组织有关专家一起

予以评审
。

有人担心
,

这种做法是否会给低劣软件网开一面
,

影响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正

常评审
。

笔者认为
,

只要审计人员对被审软件严格把关
,

也不必担心劣品软件
“

曲径通幽
” 。

由

于这种做法大大地增加了审计的工作量
,

因而
,

企业所付的审计费用当然也就要高得多
。

从

长远来看
,

企业使用这种未经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并无好处可言
,

其他企业也必然不

会再步其后尘
,

最终就可能促使这种本应通过评审的商品化软件改由审计时再作审查的越

姐代疤的做法销声匿迹
,

因而使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审计程序规范化
。

对于非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
,

目前各级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已相继制定一系列规

定
,

有的省市规定不管是哪类会计核算软件
,

都应通过评审
,

这无疑减少了审计人员许多麻

烦
。

但在个别地区尚未有这类制度出台之前
,

审计人员对使用这一类软件的企业进行审计
,

同样必须先对其会计软件进行审查
。

一般地说
,

现阶段所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
,

其运行处理的结果
,

基本上都可输出正确的

3 3



证
、

帐
、

表数据
,

但要在数据输入
、

处理
、

输出以及安全保密等方面都达到制度的要求
,

有的软

件尚有一定的差距
,

因此
,

在评审过程中
,

对那些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某些功能模块及其运行

的结果
,

必须在审计工作底稿上详加记录
,

特别要注意主要的功能模块是否达到 《会计核算

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的要求
,

诸如记帐凭证的输入与校验
、

登帐前记帐凭证的审核
、

登帐后的

记帐凭证不允许提供不留痕迹的修改
、

期末的结帐
、

跨年度的会计处理
、

会计报表的自动编

制
、

年终会计数据的强制备份
、

模块使用权控制
、

程序文件与数据文件的保护
、

恢复与备份等

等
。

这些模块不符合规范的要求
,

甚至与功能规范的要求相违背
,

必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

会计数据的安全
、

完整与可靠
,

确无审计人员对其进行一定的评审
。

二
、

甩开手工记帐基本条件的审查

甩开手工记帐的首要条件是会计核算软件必须符合《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的要

求
,

因此
,

如果一个企业的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已获得同级财政部 门或主管部门批准
,

审计

人员也就不必过多地去考虑软件是否合法
,

但是
,

我们不能倒过来说
,

使用通过评审的会计

核算软件的企业可以自行甩开手工记帐
。

按规定
,

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必须经过财政部门批

准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使用计算机企业与甩帐企业在数量上却相差悬殊
。

据了解
,

在典型单

位中 (主要是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 )
,

已在会计中应用计算机的单位约为 2 5%
,

有些 省市和

行业已有 50 % 的单位在会计工作中的某一部分应用了计算机
,

但经过批准甩帐的单位却很

少
,

这一严峻的形势不能不引起审计人员的重视
。

财政部发布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 》
,

从企业是 否能够提供会计数据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安全的环境 出发
,

在软件
、

硬件
、

操作管理人员
、

会计档案等几个方面
,

规定了使用计算机

替代手工记帐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

企业不具备这些基本保证
,

便可能导致会计数据与信息的

失真
。

为此
,

审认人员面对那些甩帐未获批准的企业
,

一定要进行认真的审查
。

如果甩帐未获批准的企业仍然长期电算与手工并行操作
。

这种情况下的审计工作
,

并不

会给审计人员带来太多的不便
。

因为在这一情况
一

F
,

审计人员的审计对象一般应选择手工会

计系统
,

而由于是并行操作
,

手工的证
、

帐
、

表资料必然完整
。

但由于这种做法会长时间地给

财会部门造成较大的负担
,

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多见
。

令审计人员棘手的是
,

许多企业单位为了摆脱长期的电算与手工并行而带来的困扰
,

在

甩帐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
,

自行使用计算机替代手工记帐
。

因而在审计之际
,

呈现在审计

人员面前的是一系列电算会计的证
、

帐
、

表打印资料
。

对此
,

审计人员应当与该单位的会计核

算软件是否通过评审一起加以考虑
,

如果被审单位的会计核算软件尚未通过评审
,

这时
,

可

在对该使用软件基本功能规范进行审核的同时
,

对其甩帐条件予以认定
; 如果被审单位的会

计核算软件已通过评审
,

则审计人员只需根据甩帐的基本条件
,

逐项进行审核
。

本质上说
,

企业甩开手工记帐的基本条件
,

也是会计电算化内部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
。

因此
,

对于未能达到基本条件规定的
,

除了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指出外
,

还应在以下

的审计过程中
,

对其未达到甩帐基本条件的种种情况
,

列作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而采用相应

的审计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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